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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巩固深化两项改革“前半篇”成果，持续跟踪掌握全市镇村撤并后的发展状况，督促和激励各地谋深做实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半篇”文章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川委办〔2020〕14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和《广元市关于做好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半篇”文章的实施意见》（广乡村改〔2020〕7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精神，结合 24 个专项工作方案，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六次、七次、八次全会和市委七届十一次、十二次、十三次全会部署，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科学评价全市两项改革的总体情况以及工作成效，跟踪监测全市镇村调整后的发展服务治理状况，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补齐全面小康的短板弱项，全面打牢“十四五”工作基础，持续兑现“变好、向善、更优”的改革承诺，为全面启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广元新征程、推动治蜀兴川广元实践再上新台阶奠定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1.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紧扣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发展质量、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治理效能“四大任务”，分级量化评估（考核）指标，发挥好“指挥棒”作用。
2.导向鲜明，跟踪问效。按照省《指导意见》总体目标、阶段性目标及市《实施意见》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动态结合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推进情况，实时开展跟踪监测，面上工作情况每月通报1次，“现场比武”每季度开展1次，监测评估（考核）每年开展1次。
3.客观公正，群众认可。充分考虑各县区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条件、产业结构形态、群众客观需求等实际，以及市级部门职责分工，综合开展县（区）评估、市级部门考核和乡镇评估，差异化设置相应指标权重。
4.督评并举，推动改革。既对两项改革“后半篇”推进情况进行评价总结，又在评估过程中对工作不足提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研究制定政策措施，推动解决困难问题。
5.奖优罚劣，正向激励。坚持结果应用导向，把监测评估（考核）结果与绩效考核、干部任免等挂钩，营造全市各级各部门比学赶超、争先进位，凝心聚力向纵深推进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的浓厚氛围。
二、评估范围及指标体系
（一）评估对象
全市7个县（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18个市级牵头部门，135个乡镇、7个街道。
（二）指标体系
1.对县（区）评估指标体系。省、市指标分开设置，省级指标评估结果占80%，市级指标评估结果占20%。在省对市监测评估中，区县自评、市级审核主要看省级指标完成情况（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省级指标评估结果按利州区省级指标评估结果执行）。各县区要高度重视省级第三方评估、抽查复核工作，如果出现与自评结果不一致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在市级考核加重扣分。
2.对市级部门考核指标体系。由市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半篇”文章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研制。
3.对乡镇（街道）评估指标体系。以年度为单位，由县（区）逐乡镇（街道）分别设置。
我市各类评估（考核）指标分值详见《改革成效监测评估（考核）指标体系评分细则》。其中，对市级评估（考核）指标中，年度评估（考核）结果占40%、季度“现场比武”结果占40%、每月通报情况占20%。
三、组织实施
（一）实施期限
暂定5年，即2021—2025年。每年开展一次监测评估（考核）工作，监测评估（考核）在本年底、次年初进行，监测评估（考核）情况在全市范围内通报。同时，实行季度“现场比武”、每月督导通报。
（二）评估标准
1.对县（区）监测评估标准。依据《实施意见》和 24 个专项工作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由市级牵头部门分年度提出指标分解及考核标准建议，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后形成《年度全市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成效监测评估指标体系评分细则》（送审稿），经市领导小组审核后印发；评分细则根据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原则上每年作一次调整。部分县（区）对完成个别市级指标确有困难的，可按程序向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申请，经征求相关市级牵头部门（单位）意见后作适当调整。
2.对市级牵头部门考核标准。由市级牵头部门分年度提出指标分解及考核标准建议，结合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年度工作要点和任务清单，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后形成《年度市级牵头部门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成效考核指标体系评分细则》（送审稿），经市领导小组审核后印发；评分细则根据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原则上每年作一次调整。
3.对乡镇（街道）监测评估标准。以年度为单位，由县（区）逐乡镇（街道）分别设置。
四、监测评估和考核程序
（一）县（区）评估程序
1.区县自评。各县（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领导小组对照《改革成效监测评估指标体系评分细则》开展全面的自查评估，并形成自查评估报告，上报市领导小组。
2.部门评分。市级牵头部门依据各县（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报材料，按职责分工分别对全市 7 个县（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监测评估指标进行审核评分，报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评分结果。
3.现场评估。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市级相关部门（单位）组成工作组，对全市7个县（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复核，同步开展入户调查，形成现场评估报告。
4.初审排位。在区县自评、部门评分和现场评估的基础上，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县（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省级评估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初审，提出县（区）在市本级排位建议，报市领导小组审核。市领导小组审核后，报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审定。
5.综合评价。根据省领导小组对各县（区）监测评估结果，结合市级指标评估情况，由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对各县（区）年度监测评估结果建议，报市领导小组审核及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审定。
（二）市级部门考核程序
1.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评分。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依照《改革成效考核指标体系评分细则》，对18个市级牵头部门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2.县（区）评价。各县（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据市级部门履职情况进行评分。
3.综合考评。在综合评分、日常督导结果基础上，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市级牵头部门年度考核结果建议，报市领导小组审核及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审定。
（三）乡镇评估程序
由各县（区）自行制定评估方案，并组织实施。评估结果报市领导小组审核，以县（区）为单位，按“优” “好”“较好”“一般”四个等次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通报。
（四）季度“现场比武”程序
每季度组织各县（区）委副书记、市级责任部门主要负责人，开展改革工作“现场比武”。7个县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和18个市级牵头部门现场参观、现场点评、现场打分、现场排名。比武结果由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报市领导小组审定后进行通报，对排名前两位的县（区）挂“流动红旗”。     
（五）每月督导通报程序
由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建督导小组，每月根据阶段性重点任务进行督导，对督导发现的问题进行通报。情节严重的，对相关县（区）、市级牵头部门分管领导进行约谈。
五、结果运用
（一）监测评估（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及干部选拔任用、奖惩的重要参考。
（二）监测评估（考核）结果，按一定权重纳入县（区）、市级牵头部门年度综合目标绩效考核结果，具体权重由市委目标绩效办提出建议，报市委、市政府审定。
（三）监测评估结果为全省“优”“好”等次的县（区），各级各部门在安排项目资金时，可优先给予支持。
（四）监测评估结果为全省排名倒数5位的县（区），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对有关负责同志进行约谈，并书面报告省领导小组。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监测评估（考核）工作在市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由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负责，组织市级有关部门（单位）和县（区）实施。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对标监测评估（考核）指标，层层压紧压实责任，抓好抓细任务落实，确保监测评估（考核）工作顺利实施。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揽总，做好方案制定、联络协调、推动落实。各市级有关单位结合部门职责配合完成指标设定、巡回督导、综合评定等任务。各县（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市级牵头部门要加强对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的组织领导，做好自查评估和迎检准备。
（二）严肃工作纪律。参与监测评估（考核）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应当严守工作纪律，坚持原则、公道正派，严禁弄虚作假，保障评估（考核）结果的公正性和公信力。各县（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市级牵头部门应当准确提供相关数据、资料和情况，主动配合开展工作，防止出现重大错误，确保监测评估（考核）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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